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设计印制的，只限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

使用的，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

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是增值税计算和管理中重要的决定性的合法的专用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不同，不仅具有商事凭证的作用，而且由于实行凭发票

注明税款扣税，购货方要向销货方支付增值税，因此它还具有完税凭证的作用。更重要

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将一个产品的最初生产到最终的消费之间各环节联系起来，保持

了税赋的完整，体现了增值税的作用。税务局的征管是“以票控税”，金税工程的起因

和核心，就是要控制增值税发票风险。

 一、什么情况下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废？

一般纳税人在开具专用发票当月，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

票联、抵扣联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

符合作废条件，是指同时具有以下情形：

（一）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时间未超过销售方开票当月；

（二）销售方未抄税并且未记账（这里所称抄税，是报税前用 IC 卡或者 IC 卡和软盘抄

取开票数据电文）；

（三）购买方未认证或者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

码认证不符”。

作废专用发票须在防伪税控系统中将相应的数据电文按“作废”处理，在纸质专用

发票（含未打印的专用发票）各联次上注明“作废”字样，全联次留存。



小规模纳税人代开专用发票遇有销货退回、销售折让及发票填开错误等情形的，如

果纳税人退回代开专用发票的全部联次，且退票发生在开票当月，税务机关可对开具的

专用发票进行作废；在未收回专用发票抵扣联及发票联，或虽已收回专用发票抵扣联及

发票联但购货方已将专用发票抵扣联报送税务机关认证的情况下，一律不得作废已开具

的专用发票。

二、作废代开的专用发票后，如何重新开具？

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时填写有误的，应及时在防伪税控代开票系统中作废，重新

开具。代开专用发票后发生退票的，税务机关应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作废或开具负数

专用发票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对需要重新开票的，代开的税务机关应同时进行新开票

税额与原开票税额的清算，多退少补；对无需重新开票的，代开税务机关应按关规定退

还增值税纳税人已缴的税款或抵顶下期正常申报税款。

三、作废代开的专用发票后，已纳税款如何处理？

小规模纳税人代开的发票作废或冲红之后，已预缴的税款可以用于抵减当季度内新

代开发票需预缴的税款，也可在当月直接办理退税，或者在季度申报结算后产生“应退

税额”时再申请退税。

案例



问题一：我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上个月，由于财务人员一时疏忽，错开了一份增

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错后，尚未收回发票的抵扣联和发票联是否可以作

废？

答：增值税专用发票开错后，尚未收回发票的抵扣联和发票联不可以作废。

问题二：我单位收到供货方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公司已经进行了认证，但对方把此

发票做废了，现在已过月了，这种情况我公司应如何处理？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答：销货方可能严重违反了《发票管理办法》，在发票联次不齐全的情况下作废发票。

第一种处理方法：

1、只要还在当月，你们作为购货方可以到税务机关申请将已认证又作废的发票信息进

行删除；

2、如果次月才发现已认证发票被作废，应在申报表（二）中减除已作废的认证发票金

额税额，不予抵扣；

3、此发票在销货方抄报税后，会出现在国税局异常数据库中，购销双方可能都要面临

一定金额的罚款，以后购货方可以考虑次月认证收到的当月开具的发票来避免此类问题。

第二种处理方法：

  1、你们方已将发票认证，信息已上传，无法删除，而对方却误作废，稽核系统

将出现比对不符，总局将肯定会通过《增值税抵扣凭证审核检查管理系统》下发核查信

息给购货方的主管税务机关核实原因的；

  2、因为纳税义务已发生，销售方应将误作废发票相关的收入，作为“未开票收

入”如实申报交税；



  3、如果购货方已将该发票申报抵扣，按规定，其主管税务机关应通过《增值税抵

扣凭证审核检查管理系统》向销售方主管税务机关发出协查信息；

  4、销售方主管税务机关到销售方实地核实发票作废原因以及抄报税情况，并通

过系统回函购货方主管税务机关。购货方主管税务机关视回函情况依法进行处理；

  5、按规定：如果销售方是误操作作废并已如实申报交税的，则购货方可以将发票

抵扣进项税额，不需要转出，也不需要重开发票了。如果不同时符合“误操作作废并已

如实申报交税”的条件，主管税务机关将要求购货方必须作进项转出处理，购货方在补

税后可要求销售方重开发票，这样也可以堵住销售方少交税的漏洞，所以销售方如实交

税很重要。


